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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

股东权益拟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于2024年5

月20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、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（以下

简称：“本次发行”）的相关议案； 

 本次发行将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，且本次发行符合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规定；

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属于增持； 

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

变化； 

 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尚需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取得有权国

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、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、经上海证券交

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。 

  



一、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公司拟向共计 1 名特定发行对象上海开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：“开开集团”）发行 25,200,000 股 A 股股票，不超过本次发行

前公司总股本的 30%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,588.40 万元（含

本数）。开开集团将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。

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本次发行对象为开开集团，系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属于公司关联方。

因此，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。 

1、2024 年 5 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独立董事 2024 年第四次会议，

以 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关联交易

事项，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

议审议。 

2、2024 年 5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

以 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关联交易

事项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

大会审议，届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。 

3、2024 年 5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

以 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关联交易

事项，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届时关联股

东将回避表决。 



4、2024 年 5 月 20 日，公司与开开集团签署了《上海开开实业

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开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

协议》（以下简称：“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”）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开开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64,409,783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26.51%，为公司控股股东，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：“静安区国资委”）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开开集团拟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数量为25,200,000

股。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，开开集团预计将持有公司 89,609,783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33.41%，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静安区国资委仍为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。因此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不会导致公司

的控制权发生变化。 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上海开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庄虔贇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575 号 401 室 

注册资本：77,923 万元人民币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经营范围：衬衫，羊毛衫，针棉织品，服装鞋帽，日用百货，皮

革用品，纺织面料，家用电器，视听器材，工艺品（除专项规定），制

冷设备，收费停车场（配建），化工原料（除危险品），化工产品（除

危险品），自营和代理经外经贸部核准的公司进出口商品目录内商品

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，



经营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，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，自有

房屋出租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】 

实际控制人：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中国执行信

息公开网等，开开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》主要内容 

2024 年 5 月 20 日，公司与开开集团签署了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

认购协议》。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5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2024-021 号公告。 

四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（一）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尚需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取得有权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、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、经上海证券

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。

上述事项的批准、审核通过能否取得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

规定的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规定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豁免开

开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后，开开集团可免于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收购

要约。 

  

http://www.sse.com.cn）2024-021


（三）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相关《收购报

告书摘要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5月21日 


